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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塘镇制与我国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变迁(续一) 

张斐松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72】【字号：大 中 小】 

 

第七届（1984-1987）。1983年9月2日，全国人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决定[1]：县、乡两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选举，因机构改革和政社分开不能在一九八三年年底以前进行的，可以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推迟到一九八四年年底以前进行。  

1984年6月，上塘人民公社改为上塘乡人民政府。6月15日至28日，上塘乡划分为53个选区，全面开

展第七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并于7月12至13日，召开第七届乡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本届选举中

选区总人口为17228人，其中18岁以上人口总数为13073人，选民人数为13039人（因22人无法行使选

举权利，1人暂停行使选举权利，12人选举期间病故），占18岁以上人口的99.74%，实际参加投票的

人数为12909人，占选民总人数的53.19%[2]。乡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人数260人，正式确定人数166

人，选举产生乡代表107人。农民有87人，占81.31%，干部10人，占9.35%，知识分子7人，占

6.54%，其他3人，占2.8%。   

 

第八届（1987-1990）。1986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86年12月上塘乡成立乡选举委员会，主持第八届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全乡登记选民9796人，最后参选率为95%。乡代表候选人第一轮提名推荐人数169人，经过三上三下

讨论，认真协商比较，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85人，以无记名方式进行差额选举，共选出代表55人。 

 

1986年12月，修订《地方组织法》[3]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下一届一次会议，

删去了由乡镇人民政府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

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

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

复。 

 

（四）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时期：第九至十三届（1990—2005） 

 

1989年12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乡镇人大主席团组织条例》[4]规定，乡镇人大设立主席

团，主持本级人大会议，在人大闭会期间行使11项职权，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主席团由5-9人组

成，人口特多的乡镇不得超过11人（1992年修订为，主席团由7-13人组成，人口特多的乡镇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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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7人），设常务主席1人，由主席团提名，提请本级人大会议通过。主席可以连任，但不得兼任本

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其职务变动应经本级人大会议通过。主席团的活动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 

 

1、设立乡镇人大设主席团和常务主席：第九届至第十届（1990-1996） 

 

第九届（1990-1993）。1989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90年2月，拱墅区和半山区合并为拱墅区，上塘乡归拱墅区管辖。此前于

1989年9月成立乡选举委员会，主持第九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全乡划分为33个选区，确定正式代表

候选97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共选出代表65名。其中妇女代表8人，占12.3%；

党员代表42人，占64.6%，无党派代表23人，占35.4%；50岁以上代表8人，占12.3%。1990年5月9日

至10日召开九届一次会议，出席正式代表65人，列席代表29人，特邀代表7人。 

 

第十届（1993-1996）。1992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92年11月，成立乡选举委员会，主持乡第十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全乡

划分为40个选区，正式确定代表候选120名，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共选出代表80

名。其中妇女代表15人，占18.7%；党员代表66人，占82.5%，无党派代表14人，占17.5%；50岁以上

代表11人，占13.7%。1993年3月22日至23日召开十届一次会议，出席正式代表80人，列席代表43

人，特邀代表7人。 

 

第九届、第十届上塘乡人民代表大会均设主席团（7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3人），财政

预决算委员会（3人），议案审查委员会（3人），秘书长（1人）。会议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乡人

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乡前一年财政决算和本年财政预算报告；选举产生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七届由党

委副书记兼任、第八届由纪委书记兼任)；选举产生上塘乡正、副乡长。 

 

1992年《代表法》颁布[5]，明确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在会议与闭会期间的活动、履行职权的保

障、以及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代表资格终止，确保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

履行代表的义务，发挥代表作用。1993年《宪法修正案》[6]将县级以上人大每届的任期统一为五

年，乡镇人大届期仍为三年。1994年2月上塘由乡改镇，辖3个居民区，11个行政村，46个自然村，

3433户，14399人，全部为汉族。 

 

2、设立人大主席团并选举产生人大主席、副主席：第十一至十三届（1996—2005） 

 

1995年《地方组织法》修订[7]，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

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是主席团的成员，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

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

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 

 

1995年《选举法》修订[8]，自1979年来第一次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进行详细的规

定，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九万的

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名；人口超过十三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三十

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乡、民族乡、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

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同时，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

罢免的或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1995年4月，浙江省也相应对《人大主席团组织条例》第二次修订[9]，规定乡、民族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六项工作：检查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执行情况；检查督促本级

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并向代表通报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情况；检

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向本

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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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筹备、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的成员。主席或其委托的副主席召集和主持主席

团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七项工作：组织代表学习、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联

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进行执法检查、视

察、调查等活动；检查督促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办理工作；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

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意见；做好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办理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届（1996-1999）。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95年12月，上塘镇成立选举委员会，主持第十一届镇人大代表的选举

工作。按照浙江省第二次修改《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10]规定，确定第十一届的代

表名额为54名，代表分配到39个选区，推荐提名后正式确定候选人为93人，实行差额选举，共选出

代表54名。1996年3月5至6日召开第十一届一次会议，应到代表54名，实到52名，列席代表34名，特

邀代表8名。大会设主席团（7人），议案审查委员会（3人），秘书长（1人）。本届人大主席团不

再设常务主席，改为由大会选举产生人大主席和副主席。 

 

第十二届（1999-2002）。1998年7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1998年10月，上塘镇成立选举委员会，主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

作。代表名额55名，分配到37个选区，在提名推荐的基础之上确定92名正式候选人，实行差额选

举，共选出代表55名。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于1999年1月18日至19日举行，到会正式代表55名，列席代

表47名，特邀代表5名。大会设主席团（9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3人），议案审查委员会（3

人），财政预决算审查委员会（３人），秘书长（１人）。 

 

第十三届（2002- 2005 ）。以往历届全国性的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都要对选举时间作出规定，但本次换届未有统一决定。2001年11月，上塘镇依法成立选举委员会，

主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代表名额60名，分配到36个选区。在提名推荐的基础之上确定

96名正式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共选出代表60名。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于2002年1月23日至24日举

行，应到代表60名，实到代表56名，特邀代表4名。大会设主席团（13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3人），议案审查委员会（3人），财政预决算审查委员会（３人），秘书长（１人）。 

 

这三届会议的议程基本相同，主要有：听取人大主席作《主席团工作报告》，镇长作《政府工作报

告》，副镇长作《财政预决算报告》。代表经过审议、讨论和差额选举的办法，分别选举产生第十

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主席、副主席、镇长、副镇长。三届主席均由镇党委书记兼任，设专职副主

席1人主持主席团日常工作。 

 

2000年1月，随着杭州市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上塘镇依照杭州市委和拱墅区有关文件[11]，进行

了新一轮的调整。先后撤掉了8个村的行政建制，8个村的农民根据根据政策，就地家转非，同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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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建制村分别成立居民社区[12]和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原各村书记担任经济合作社主任（董事

长）。2002年6月，浙江省第三次修订《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13]。至2004年末，全

镇辖10个社区，11个经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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